云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举办

安全生产应急处置培训班的通知
各州（市）安全监管局，滇中产业新区经贸局，有关县（市、区）安全监管局，有关企业:
为扎实推动《国务院安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的通知》（〔2013〕8号）、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评估暂行办法》的贯彻落实，省安全监管局决定举办安全生产应急处置培训班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课目及内容

（一）培训课目：云南省安全生产应急管理、危险化学品及矿山事故应急救援处置专业技能培训。

（二）培训内容

1.全省安全生产形势及应急管理工作现状；

2.安全生产应急管理、应急救援有关法律、法规、基础知识；

3.安全生产应急预案体系，预案编制、评审、备案、演练;

4.应急救援队伍管理、应急救援处置工作的相关规定和要求；

5.应急救援常用侦（检）设备、个人防护设备、救生设备及救援物资使用管理与维护保养；

6.危险化学品、矿山及火灾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探讨；

7.组织开展预防性安全检查及注意事项；

8.应急救援预警、指挥协调、现场管理、应急处置工作总结评估。

二、培训时间及地点

（一）时间：2014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（10月26日报到，11月1日离开）。

（二）地点：安宁市草铺镇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天安应急救援队。联系人：戴崇明，电话：0871-68750248,手机18687120555。
三、参加人员

（一）全省16个州市安全监管局应急管理机构负责人，有关县级安全监管局应急管理工作负责人。

（二）9支省级应急救援队伍及楚雄、保山、德宏、临沧、丽江等州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负责人、救护队员。

（3） 中央驻滇有关企业、省属有关企业安全管理人员。

名额分配见附件1。

四、有关事宜
（一）培训费用

1.滇中产业新区经贸局、各州（市）、县安全监管局参训人员培训费和食宿费由省安全生产监管局承担。

2.应急救援队伍、企业参训人员培训费用每人400元（含场地、器材、资料、授课、考试、证书等费用）。培训期间食宿统一安排，费用自理。
（二）教学场地器材

培训班授课、教学及训练演练场地、常用设备器材，由昆明市及安宁市安监局、云天化天安集团公司安环部及天安应急救援队负责，认真筹备，确保培训教学顺利实施。

（三）培训使用物资、装备及设备器材

授课、教学使用的烧碱、活性炭、漂白粉、洗消粉及灭火剂等物资及侦检测设备、防护及救生设备、发电及照明设备器材，从省级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物资储备库调用或由省级队伍携带。

（四）报名组织

1.请各州、市安全监管局负责通知及组织辖区县级安全监管局统一进行报名。

2.请严格按照名额分配表组织人员参会，并将参会人员（含驾驶员）报名回执表（附件2），于10月17日前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报省局应急办。联系人：李程，电话（传真）：0871-68025615，手机：18669112995，邮箱：27653542@qq.com。
（五）参加培训人员请于10月26日下午到天安应急救援队报到。联系人：戴崇明，电话：0871-68075248,手机：18687120555。

附件:1.参训名额分配表

     2.全省安全生产应急培训班报名回执表

     3.各州市安全监管局携带设备器材分配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云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10月9日

附件2：                   

报名回执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
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民族
	单位
	职务
	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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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：             各州市安全监管局携带设备器材分配表
	序号
	单  位
	品名及携带数量

	
	
	MX6及x-am5000型气检仪、粉尘仪、辐射仪、漏电检测仪、矿井通风参数测试仪
	生命探测仪
	空气呼吸器、氧气呼吸器
及氧呼校验仪

	1
	昭通市安监局
	各1套
	各1套
	各1套

	2
	文山州安监局
	各1套
	各1套
	各1套

	3
	普洱市安监局
	各1套
	各1套
	各1套

	4
	保山市安监局
	各1套
	各1套
	各1套

	5
	丽江市安监局
	各1套
	各1套
	各1套

	6
	
	
	
	

	7
	
	
	
	

	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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